
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申請書 

 

一、申請書送至收發處登記收文作業時間約 7天通知領件（郵寄或至建 

    設課領件）。 

二、郵寄一律以掛信寄件。 

三、規費每筆地號/份 50 元。 

申 

請 

人 

姓 

名 

 
通 訊 

地 址 

      縣市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

      村里           路街 

   段  巷  弄   號   樓 

連 

絡 

電 

話 

 

土 

地 

座 

落 

線西鄉     段             地號（逐筆填寫）共計   筆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 

    彰化縣線西鄉公所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蓋章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領

件

方

式 

自領  

郵寄  

代收 

機關 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